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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作为企业一项重要的资产，在

税审时尤其值得关注，其在会计上涉及成本法和

权益法核算，在税法上涉及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

差异，分析税会差异，做出准确调整，实现依法

纳税，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标。

由于长期股权投资情形众多，本文我们主要

就权益法核算相关税会差异进行分析，至于成本

法，我们简化处理，不考虑同控合并和投资时相

关税费，具体内容以后有机会再展开进行专门讲

解。

本文主要分四个章节，前三章节分别是从投

资阶段、持有阶段、处置阶段对长期股权投资进

行税会差异分析，第四章节进行一个综合探讨并

借此提出一些尚存疑惑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问

题：

一、投资阶段

二、持有阶段

三、处置阶段

四、综合探讨

长期股权投资税会差异解析及申报表填写

张改改 纪翠娟

mailto:mawenli@cstcta.com
mailto:bianyachao@cstc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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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阶段

（一）税法规定

根据税法相关规定，长期股权投资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而历史成本需要视企业取

得资产的不同方式分别确定：支付现金方式取得资产，以购买价款作为成本，其他非现金

方式取得资产，则以付出对价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作为成本。

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9 年修订）》（国务院令第 714 号）

第五十六条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

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前款所称历史成本，是指企业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

的支出。

法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9 年修订）》（国务院令第 714 号）

第七十一条规定，投资资产按照以下方法确定成本：

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购买价款为成本；

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

（二）会计规定

1.成本法

按照初始投资成本计价，不考虑同控合并和相关税费的情况下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银行存款

2.权益法

比较初始投资成本与投资时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1）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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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银行存款

（2）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的，其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贷：银行存款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贷：营业外收入

（三）税会差异

1.成本法

根据上文分析，成本法下会计处理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确认账面价值，不存在税会差

异。

2.权益法

权益法核算分两种情形。

（1）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

此时不存在税会差异，无需纳税调整。

（2）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

会计调增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差额计入了营业外收入，由于税法规定，支付现金方

式取得资产以购买价款为投资成本，所以这笔营业外收入会产生税会差异，需要在申报表

（A105000）进行纳税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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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阶段税会差异总结如下：

（四）案例

假设 A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取得 B 公司 30%的股权，支付价款 60,000,000.00 元。取

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40,000,000.00 元（假设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

同）。请问 A公司如何进行财税处理？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60,000,000.00

贷：银行存款 60,000,000.00

由于 240,000,000.00*30%=72,000,000.00，60,000,000.00 < 72,000,000.00，需要

将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12,000,000.00

贷：营业外收入 12,000,000.00

税法不认可会计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调整 12,000,000.00 元，相应的营业外收入需

要纳税调减，申报表调整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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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有阶段

（一）税法规定

对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收益，税法上不区分成本法和权益法。

持有期间税会差异主要分三项：股息、红利收入确认时间；股息、红利免税；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准备。具体如下：

1.股息、红利收入确认时间

根据规定，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缴税，而税法上确认收入的时点是被投资企

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期间投资成本不得税前扣除。

法规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 号）第四

条规定：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

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

法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3

号）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对外投资期间，投资资产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2.股息、红利免税

根据规定，居民企业间直接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可以免税，属于永久性差异。

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3

号）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法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9 年修订）》（国务院令第 714 号）

第八十三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企业所得税法第

二十六条第（二）项和第（三）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

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 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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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根据规定，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税法不予认可，不得调整资产计税基础。

法规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9 年修订）》（国务院令第 714 号）

第五十六条规定：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产生资产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规定可以确认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

（二）会计规定

1.成本法

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当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1）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

借：应收股利

贷：投资收益

（2）收到现金股利或利润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股利

2.权益法

（1）投资方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应当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

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贷：投资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综合收益

贷：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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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

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借：应收股利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投资方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

动，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增加或减少其他资本公积。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长期股权投资在按照规定进行核算确定其账面价值的基础上，如果存在减值迹象

的，应当按照相关准则的规定计提减值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上述有关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在提取以后，均不允许转回。

（三）税会差异

我们从三方面来分析税会差异：

1.收入的确认时间，成本法不存在税会差异，权益法存在时间性差异；

2.股息、红利免税优惠属于永久性差异；

3.关于资产减值，税法上并不认可且不能调整账面价值，属于时间性差异。

投资阶段税会差异总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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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

【接上】假设 2019 年 12 月 31 日 B 公司所有者权益总和为 300,000,000.00 元，其中

2019 年实现的净损益为 60,000,000.00 元。但 B 公司股东会尚未宣告分派股息、红利。

请问 A公司应如何进行财税处理？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8,000,000.00

贷：投资收益 18,000,000.00

由于 B 公司股东会尚未宣告分派股息、红利，A 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并不属于税法上

收入确认时点，需要进行纳税调减，申报表如下：

【接上】假设 2020 年 5 月 10 日 B 公司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策，分配

25,000,000.00 元的利润，A 公司可以获得 7,500,000.00 元。5 月 15 日 A 公司收到股息

款。请问 A公司应如何进行财税处理？

B公司作出利润分配决策时，A公司的账务处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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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收股利 7,500,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7,500,000.00

A 公司收到股利时，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7,500,000.00

贷：应收股利 7,500,000.00

B 公司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策，股息款需要缴税，由于会计并不影响当期损益，需

要进行纳税调增。申报表填写见下图：

同时，A公司可以享受股息红利免税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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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处置阶段

（一）税法规定

1.股权转让所得

根据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企业在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股权

转让收入，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

法规一：《关于企业取得财产转让等所得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19 号）第一条规定：企业取得财产（包括各类资产、股权、债权等）转让收入、债务

重组收入、接受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收入等，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非货币形式体

现，除另有规定外，均应一次性计入确认收入的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法规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19 年修订）》（国务院令第 714 号）

第七十一条规定：企业在转让或者处置投资资产时，投资资产的成本，准予扣除。

法规三：《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 号）第三

条规定：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转

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

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2.股权转让损失

根据规定，符合规定的股权投资转让损失可以税前扣除。

法规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损失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6

号）第一条规定：企业对外进行权益性（以下简称股权）投资所发生的损失，在经确认的损失发

生年度，作为企业损失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

（二）会计规定

1.成本法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借：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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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收益

2.权益法

（1）清理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并确认投资收益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损益调整

——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变动

投资收益

（2）其他综合收益的会计处理

投资方全部处置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时，原权益法核算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应

当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

计处理。

情形一：若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可以重分类进损益，比如产生于其他债权投资公

允价值变动，则投资方处置时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综合收益

贷：投资收益

情形二：若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益不能重分类进损益，比如产生于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公允价值变动，则投资方处置时会计分录为：

借：其他综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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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留存收益

（3）其他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

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

所有者权益，应当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贷：投资收益

（三）税会差异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所得在税法上要缴税，损失可以税前扣除，这一阶段是否存在税

会差异主要取决于前两个阶段是否存在税会差异，因为整体上，在资产从投资到处置整个

期间的时间性差异纳税调整合计为 0.00。需要说明的是，处置时税收确认为收益的填写

申报表 A105030《投资收益纳税调整明细表》，处置时税收确认为损失的填写申报表

A105090《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处置阶段权益法一般会存在差异，总

结如下：

（四）案例

【接上】【情形一】假设 2021 年 8 月 20 日，A 公司以 83,000,000.00 元的价格转让

所持有的 B公司 30%股权。请问 A公司应如何进行财税处理？

借：银行存款 83,000,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72,000,000.00

——损益调整 10,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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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500,000.00

由于税收确认为收益，所以填写 A105030《投资收益纳税调整明细表》。

【情形二】假设 2021 年 8 月 20 日，A公司以 50,000,000.00 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 B

公司 30%股权。请问 A公司应如何进行财税处理？

借：银行存款 50,000,000.00

投资收益 32,500,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72,000,000.00

——损益调整 10,500,000.00

由于税收确认为损失，因此需要填写 A105090《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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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长期股权投资处置，不论是收益还是损失，不论填 A105030《投资收益纳

税调整明细表》还是 A105090《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最后纳税调整金

额都是 22,500,000.00 元。正如前文所讲到的，资产从投资到处置整个期间时间性差异的

纳税调整合计为 0.00。因为投资阶段和持有阶段纳税调减合计 22,500,000.00 元，因此

处置时无论填哪张表，结果一定是纳税调增 22,500,000.00 元，所有环节纳税调整情况如

下表：

四、综合探讨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问题来进一步分析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的税会差异。

（一）背景

假设甲公司于 2019 年底取得乙公司 40%的股权，支付价款 1,000,000.00 元。取得投

资时被投资单位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000,000.00 元。（假设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

同）。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1,000,0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00.00

2020 年，乙公司实现净损益 300,000.00 元，甲乙公司未发生任何内部交易，甲公司

会计分录如下，当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已就投资收益 120,000.00 元进行纳税调

减。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20,000.00

贷：投资收益 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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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乙公司净损失 100,000.00 元，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200,000.00 元，甲乙公

司未发生任何内部交易。甲公司会计分录如下，当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已就投资收益

40,000.00 元进行纳税调增，其他综合收益不影响损益，不作调整。

借：投资收益 40,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40,000.00

借：长期股权投资——其他综合收益 80,00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 80,000.00

2022 年，乙公司实现净收益 400,000.00 元，甲乙公司未发生任何内部交易，甲公司

会计分录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60,000.00

贷：投资收益 160,000.00

2022 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对投资期间持有收益调整调减如下：

（二）问题

1.问题一

假设 2022 年底，甲公司将乙公司 40%股权作价 1,500,000.00 元转让给丙公司。因转

让，会计上确认收益 260,000.00 元，税法上确认股权转让所得 500,000.00 元，如何进行

财税处理？（假设其他综合收益可重分类至损益）

会计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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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银行存款 1,500,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000,000.00

——损益调整 24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80,000.00

投资收益 180,000.00

借：其他综合收益 80,000.00

贷：投资收益 80,000.00

处置收益调整的纳税申报如下：

我们来校验一下纳税调整结果是否正确，根据前文所述，投资期间共计纳税调减

240,000.00 元，那么处置时理应纳税调增 240,000.00 元，但申报表显示调增 320,000.00

元，显然不对，那么问题出现在了哪里？

经分析，因为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会计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80,000.00 元未影响

损益，不涉及纳税调整，但是增加了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处置时结转至投资收益，

影响纳税调整金额。纳税申报时，我们填表处理方式如下：

（1）纳税申报表中的会计账面价值，从中剔除其他综合收益对应金额，即会计确认处

置收益=会计确认的处置收入-处置投资的账面价值（仅包含成本和损益调整，不含其他综

合收益）=1,500,000.00-（1,000,000.00+240,000.00）=26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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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法确认的处置所得=税收上计算的处置收入-处置投资计税基础=1,500,000.00-

1,000,000.00=500,000.00 元；

（3）投资收益纳税调整金额=税法确认的处置所得-会计确认处置收益 500,000.00-

260,000.00=240,000.00 元。

申报表如下图：

2.问题二

假设 2022 年底，甲公司将乙公司 40%股权作价 900,000.00 元转让给丙公司。因转让

产生的会计损失 340,000.00 元，税法损失 100,000.00 元，如何进行财税处理？（其他综

合收益可重分类至损益）

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900,000.00

投资收益 420,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000,000.00

——损益调整 24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80,000.00

借：其他综合收益 80,000.00

贷：投资收益 80,000.00

本题中税收损失 100,000.00 元，需要填写 A105090《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

明细表》，申报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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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税申报表中的会计账面价值，从中剔除其他综合收益对应金额，即会计确认处

置收益=会计确认的处置收入-处置投资的账面价值（仅包含成本和损益调整，不含其他综

合收益）=900,000.00-（1,000,000.00+240,000.00）=-340,000.00 元，即会计确认处置

损失 340,000.00 元。

（2）税法确认的处置所得=税收上计算的处置收入-处置投资计税基础=900,000.00

元-1,000,000.00 元=-100,000.00 元，即税法确认处置损失 100,000.00 元；

（3）资产损失纳税调整金额=会计确认处置损失-税法确认的处置损失=340,000.00-

100,000.00=240,000.00 元。

3.问题三

假设 2022 年底，甲公司将乙公司 40%股权作价 900,000.00 元转让给丙公司。因转让

产生的会计损失 420,000.00 元，税法损失 100,000.00 元，如何进行财税处理？（其他综

合收益不可重分类至损益）

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900,000.00

投资收益 420,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1,000,000.00

——损益调整 24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80,000.00

借：其他综合收益 80,000.00

贷：留存收益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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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不同点在于，其他综合收益不可重分类至损益，我们常规填写申报表如下：

我们发现，最后调整结果不是 240,000.00 元，说明填写不对。

由于调整结果是会计损失和税收损失差异计算而来，与问题三相比较，税收损失

100,000.00 元并无变化，变的是会计损失，由于其他综合收益结转至留存收益导致损失

从 340,000.00 元变成了 420,000.00 元，从而导致调整结果 320,000.00 元与正确结果

240,000.00 元差了 80,000.00 元。如果想保持结果正确，我们依然采用前面的纳税申报

方式：

（1）纳税申报表中的会计账面价值，从中剔除其他综合收益对应金额，即会计确认处

置收益=会计确认的处置收入-处置投资的账面价值（仅包含成本和损益调整，不含其他综

合收益）=900,000.00-（1,000,000.00+240,000.00）=-340,000.00 元，即会计确认处置

损失 340,000.00 元。

（2）税法确认的处置所得=税收上计算的处置收入-处置投资计税基础=900,000.00

元-1,000,000.00 元=-100,000.00 元，即税法确认处置损失 100,000.00 元。

（3）资产损失纳税调整金额=会计确认处置损失-税法确认的处置损失=340,000.00-

100,000.00=24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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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近年来财务报表的格式进行多次调整，但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主表并未相应调整，

也并未单独考虑其他综合收益等项目。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计算逻辑是在利润总额的

基础上进行纳税调整，对于不可结转至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未通过利润总额，未并入应

税所得申报纳税，而是直接计入留存收益。本着不多交不漏交的原则，对于未申报纳税的

其他综合收益，在填报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账面价值时，手动剔除其他综合收益对应的金

额。

对于可以结转至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假设＞0 元），处置时，一方面作为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减少了投资收益；同时其他综合收益又结转至投资收益；简便起见，可

以认为其他综合收益不影响会计处置收益的整体金额。也可以在填报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

账面价值时，手动剔除其他综合收益对应的金额。

综上，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纳税申报时，会计处置损益可以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填报：会

计确认处置收益=会计确认的处置收入-处置投资的账面价值（仅包含成本和损益调整，不

含其他综合收益）。

由于税法暂无其他综合收益调整的相关规定，我们目前只就保证调整结果正确的前提

下采取较为合理的方式填写申报表。


